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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社会，促进融合 

——TCI亚太地区巴厘岛宣言 

TCI亚太联盟 

我们是来自亚太地区21个国家的精神障碍者和残障支持者，在2018年8月29日于巴厘

岛举行的“改变社会，促进融合—亚太地区全体会议”上， 

特此确认： 

⦁  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城市和农村、外岛、机构或社区、学校、医疗保健中心和

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中，都存在着对我们人权系统性和普遍性的侵犯，包括一切形式的

歧视、排斥、暴力、不人道、有辱人格和酷刑待遇。 

⦁  目前以限制自由、选择和机会的医疗模式为框架的法律政策，以及精神卫生系统评

估、调节、控制和限制我们行使权利的门槛，经常忽略社会、文化和信仰体系中可能

会增加我们选择机会和社区融合的资源。 

⦁  通常，以精神健康为中心的政策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和各种国际公约提供的框架，

尤其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受一些国家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将精神障碍者纳入残障政策和立法中的进

步所鼓舞；重申从医学模式或者只关注“精神健康”的模式向“融合”的范式转型。 

震惊于即使在最进步的精神健康环境中，我们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家庭权、获得社

会保护、食物、基本需求和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投票权、生命权、自由权、法律面

前的平等承认权，以及其他被人权框架所保障的权利仍然受到控制和剥夺。 

在精神障碍者受到长期歧视和隔离的众多问题中，我们强调的是： 

⦁  亚太地区出台的包含非自愿住院和治疗等核心条款的《精神卫生法》，经常导致极

高的精神病医院住院率和极其恶劣的精神卫生机构状况，包括对精神障碍者的身体和

性虐待，威胁生命的感染、饥饿、营养不良、电击治疗（无麻醉），不受约束地使用

束缚措施和单独监禁，以及其他不人道、有辱人格和酷刑的治疗； 

⦁  家庭和社区中也常见包括囚禁（桎梏）等违法形式，精神障碍者被排除和剥夺参与

任何类型家庭或社区活动，被隔离在社会护理机构、无人管理的房屋、棚屋和动物畜

栏中，被置于不人道、有辱人格、残酷和折磨人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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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英联邦殖民地国家经常出现对精神障碍者的国家歧视，采用无行为能力推定的法

律，压制了精神障碍者的声音；在发展中也存在着对融合不利的系统性歧视，特别是

社会中针对妇女、儿童、LGBT群体、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的多重歧视； 

并且，这些问题并非孤例，而是在整个亚太地区都频繁发生，并深深地植根于法律、

规范和社会结构之中，被带着殖民地特质和历史传统的国家法律不断强化； 

因此，这些法律和实践中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改善以为“最佳利益”而否认精神障碍者

人权的精神卫生系统来解决，而是应该采取《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提出的范式

转型，尊重我们的个人选择、意愿和偏好。 

回顾： 

⦁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诺执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人落后，减少不平等，

赋予和促进针对所有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融合； 

⦁  已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亚太国家有义务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障人

士充分、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和促进残障

人士的固有尊严、自主权和独立决策； 

⦁  所有亚太国家承诺通过执行仁川战略为所有残障人士“实现权利”； 

⦁  各个环太平洋国家对《太平洋残疾人权利框架》的承诺。 

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面实施和人权的充分实现是相辅相成。 

欢迎： 

⦁  迄今为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亚太国家的所有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以及委员会关于在法律面前平等承认（第12条），残障女性（第6条），独立生活和融

入社区（第19条），禁止歧视和他人平等（第5条）的一般性意见； 

⦁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残障人士社会保护、融合

政策、法律能力、社会参与和权利支持问题所提交的报告； 

⦁  联合国精神卫生问题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世界各地精神卫生系统“腐

败”的报告，以及对精神障碍者所面临的“全球障碍负担”的谴责； 

⦁  201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精神健康和人权的决议，包括呼吁解决影响精神健康

的潜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放弃所有不尊重个人权利、意愿和偏好的做法；取消

机构化；防止过度医疗，促进和尊重精神障碍者人身自由、安全、独立生活并融入社

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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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实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所有人权，特别是公约第19条和公

约委员会第5号一般性意见中的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权利，我们希望： 

1) 能够自主决定住所和共同生活的成员； 

2) 在住所附近可以获得一系列家庭、住宅和社区支持服务； 

3) 在和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应有的社会服务； 

（4）所有服务都应该考虑到我们的特定需求。 

呼吁采取行动： 

精神障碍者的社区融合需要从医疗模式转变为社会模式的范式转型，并重构政策环境

；推动精神病的概念转变为精神障碍；公共卫生转变为社会融合发展；机构化转变为

社区融合；医学治疗转变为支持系统；并倡导《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来促进这种改变。 

⦁  将精神障碍者的社会融合作为所有社会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保健部门）的社会

、立法、政策、计划、服务行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并且纳入到所有的发展议程、

计划、项目和伙伴关系中以促进变革； 

⦁  超越近年来所提出的减少伤害模式，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和振兴“人道”

的精神卫生服务；表达对目前名为改良实为保留有系统性缺陷和殖民地风格的精神医

疗住院的趋势的担忧；并且质疑世界卫生组织的“优质权利”是被错误地认为是解决我

们融合问题的办法； 

⦁  采用本地精神障碍者社群偏好的非暴力行动、同伴主导、创伤抚愈、社区主导计划

、疗愈和文化实践；关注全球及亚太地区的非医疗替代方法运动；并且推动社区支持

的模式的进步发展。 

我们提出，在精神障碍者每一步都要参与的情况下，以下情况需要落实： 

⦁  在所有教育系统中实现精神障碍者的受教育权，并朝着可终身学习的方向进行改革

；获得可替代性和增强性的交流方式支持，例如非语言或艺术化的表达；合理便利；

获得灵活的项目选择和一系列的支持服务；禁止对儿童进行的危险、强迫、暴力，过

度医疗和机构化。 

⦁  在所有就业市场、就业交流、就业安置和生活支持中，实现精神障碍者的工作和就

业权；精神障碍者在工作场所能够获得支持、灵活工作时间和合理便利；在和其他人

平等的情况下，享有残障工作福利，被认可工作贡献，享有职业成长空间、获得培训

、晋升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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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获得基本生活水平的权利，将精神障碍者融入到所有的社会保障计划中去；需

要确保精神障碍者获得食物的权利；住房权则是最为重要的权利，尤其是对解救被束

缚和住院的精神障碍者，防止机构化和促进社区生活；制定促进脱贫和发展的社会保

护计划时，需要确保所有精神障碍者的尊严、尊重、自主和独立生活。 

⦁  实现精神障碍者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权利，包括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全面

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确保精神卫生服务不会阻碍精神障碍者获得最高的健康和福利标

准;要认识并解决残障人士及其家庭的医源性问题（例如僵尸症、迟发性运动障碍、帕

金森氏症、精神紊乱、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治疗所带来的身体代谢、心血管等各种并发

症或不良影响）;其他尊重文化和能促进个人福祉的替代方法也应纳入医疗保健范围，

包括包括饮食疗法，瑜伽，太极拳，气功，冥想，创伤疗愈咨询，谈话疗法和艺术疗

法等。 

⦁  确保去机构化和社区支持系统的计划和措施，例如个人助理、社区支持圈、同辈支

持、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家庭赋能、聆听点、避难所、休息区和创意表达空间

等；个人内心训练特别是关于危机建设方面；培训支持者对话和协商能力以支持精神

障碍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支持服务应该在被支持者住所附近提供，特别是要考虑到

无家可归者和社区内的安全和平。 

⦁  确保该区域所有国家精神障碍者的政治参与权，特别是投票权、参选权和担任公职

的权利。 

我们建议： 

亚太区域内所有国家应承认精神障碍者在法律面前获得充分和平等承认的权利；法律

应符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不以“无行为能力”或“精神不健全”否认精神障碍

者的公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法律系统需要摆脱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响，

特别是对前英联邦殖民地和保护国。 

“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能做和我们有关的决定”这一宣言要在促进社会融合的所有方

面获得体现，包括技术、道德，指引、政策、法律以及其他各种方面。 

所有联合国和盟国机构、援助机构，以及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各国政府为促进区域发

展而采取的全球行动，都要考虑到我们在推动社会融合中的参与和合作，并考虑到推

动精神卫生服务朝向融合的范式转型。 

我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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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推动社会融合的行动都能符合我们的利益，并且我们能做出应有贡献，通过培

训，能力建设，融合指南，研究和其他行动，引导立法和政策环境走向社会融合。 

⦁  能够和目标一致、尊重精神障碍者主导原则、尊重精神障碍者对自身生活和权利的

专业性，能让精神障碍者充分有效地参与的组织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变革。 

⦁  能够在社会中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位置，无论是通过有偿工作，公益工作、创造性工

作、非正式服务和支持性工作等等。我们相信，一个能让多样性人类潜能都得到充分

发展的环境，也将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进步。 

本宣言于TCI亚太联盟召开的第五届TCI亚太区“经典版”全体会议上通过。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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